
东华大学博士后薪酬分类资助试行办法

为进一步选优建强博士后队伍,不断提升建设水平和质量,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上海市博

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沪 人社专[2020]379号 ),按照分类评价、

择优资助原则,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在本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时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员。

二、资助类别

博士后薪酬由基本工资 (含租房补贴)和绩效两部分构成。学校

资助基本工资 (含租房补贴)部分,合作导师或设站单位资助绩效部

分。博士后薪酬共分为以下四个资助类别 :

单位:万元/年

各注:米 学校资助 +Dk合作导师或设站单位资助

三、资助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

2、 年龄一般在 35周 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三年。

3、 基础理论扎实,具有良好的学术潜质和综合能力,研究课题

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4、 A类资助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 进站前或在站期间获得
“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

”
、

“
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

、 “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
等人才、

项目资助。

资助类别 基本工资 (含租房补贴 )冰 绩效猕 总资助额

A类 15 ≥ 3 ≥ 18

B类 10 ≥ 8 ≥ 18

C类 5 ≥ 13 ≥ 18

T类 0 ≥ 18 ≥ 18



②进站前或在站期间,依托东华大学主持 B类及以上纵向项目 1

项。项目认定根据 《东华大学科技纵向项目与科技奖认定暂行办法》

(东 华科[2020]4号 )执行。

满足上述条件之一者,自 动入选 A类资助。资助起始时间为实际

进站时间,资助期限为两年。如延长在站时间,延长期按 B类资助 ,

如在站期间再次满足 A类资助条件 1项 ,延长期按 A类资助,延长期

最长不超过一年。

5、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定 B、 C类资助要求和学术标准。执行中,

按照合作导师学科所在流动站标准确定资助类别。

四、B、 C类资助遴选程序

1、 合作导师初选并推荐资助等级。

2、 合作导师所在二级单位审核、流动站审核,择优推荐。

3、 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组进行竞争性限额遴选,确定博

士后在站期间的资助类别。

根据博士后进站人数,原则上每季度组织 1次限额遴选。

五、其他

1、 B、 C两类资助名额,根据学校当年批复预算、博士后在站及

出站情况动态确定。T类为自由申报,无名额限制,博士后在站期间

有一次机会申请 B、 C类资助遴选。C类资助满一年后,博士后在站期

间有一次机会申请 B类资助遴选。

2、 本办法经博士后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实施。解释权归博

士后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由校博士后管理办公室负


